
 

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 

关于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公告 

 

本院就广东冠盛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对湖南佳德地

板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一案，公开选任管理人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债务人基本情况 

湖南佳德地板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2 日，住

所地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星路与群乐街东南

角 19 栋 20 栋，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

石塑地板、复合强化地板、PVC 地板、建筑材料、家具

材料、家具的生产、研发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现被申请人湖南佳德地板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申请人广东冠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月 9日以企

业资不抵债为由书面申请移送破产审查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申 报 机 构 应 为 娄 底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

2022-2023 年度娄底法院破产管理人入围名录中的二、

三级管理人名单； 

2.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、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



人工作的若干意见(试行)》等规定的不得或者不宜担任管

理人的情形；  

3.截至 2022 年 9 月 21 日，申报机构在本院无未结

强制清算案件或企业破产案件，且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

系；  

5.申报机构自愿接受本院监督管理和考核检查。  

三、注意事项  

1.报名时间：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29

日下午 17：00 止。  

2.报名材料提交：申报机构于报名截止日前将《选

任管理人申请书》提交本院 209 办公室，正文注明联系

人及联系方式。  

3.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资料真实、合法，如经核

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管理

人，本院将其列入管理人黑名单。  

本院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机构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

审查后，符合条件的申报机构均直接进入随机摇号环节，

通过摇号确定一名中选破产管理人与一名备选破产管理

人（“中签 1”为中选破产管理人，“中签 2”为备选破

产管理人）。  

如符合条件的申报机构只有两家，从中随机摇号确

定一家担任管理人，另一家为备选管理人；只有一家符

合条件的申报机构的，直接指定该申报机构担任管理人；

没有申报机构报名的，从娄底法院破产管理人入围名录

中对应等级轮候的机构中采取随机摇号方式确定案件破

产管理人及备选管理人。  



联系方式：  

自公告之日起，可到本院民二庭（联系人：刘瑾

嫦 0738- 8520020）了解本案的基本情况。 

递交申报材料联系人：金雪涔 0738-8650021 

纪检监察电话        0738-8520002 

 

附件：  

1.申报材料清单  

2.选任管理人申请书  

2022 年 9 月 22 日 

 

 

  

 


